补正行政复议申请通知书


福田府行复〔2025〕1453号


张昱森：
你提交的行政复议申请材料已收悉。经审查，本机关认 为你提交的行政复议申请材料表述不清楚、材料不齐全，根 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三十一条，现通知你补 正以下材料：
[image: ]1.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二十二条第四款规 定：“申请人对两个以上行政行为不服的，应当分别申请行 政复议。”第三十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：“行政复议机关收 到行政复议申请后，应当在五日内进行审查。对符合下列规 定的，行政复议机关应当予以受理：(三)有具体的行政复 议请求和理由；”
你在《行政复议申请书》的行政复议请求载明：“申请   人不服被申请人作出的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   法(1440304002025120344669338),请求变更该行政行为。” 根据你的申请材料，被申请人已对你所提举报事项作出不予   立案决定，对你所提投诉事项作出终止调解决定。请明确你   是不服被申请人对举报不予立案，还是不服被申请人对投诉   终止调解。若你对两者都不服，请分别提出行政复议申请，
并对行政复议申请书修改后提交。(注：原《行政复议申请 书》因表述不清作废。)
2.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十二条第四项规定： “下列事项不属于行政复议范围：(四)行政机关对民事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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纷作出的调解。”
依据上述规定，被申请人已对你申请复议的投诉作出终 止调解决定，该终止调解决定不属于行政复议受案范围，如 你补正的复议申请或相关证据涉及终止调解部分，本机关将 依法不予受理或不予审查。
3.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三十条第一款第二   项规定： “行政复议机关收到行政复议申请后，应当在五日  内进行审查。对符合下列规定的，行政复议机关应当予以受   理：(二)申请人与被申请行政复议的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。”
经审查，你所提交的行政复议申请材料无法证明你和申  请复议的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，请你补充提交相应证明材料， 如完整的订单信息、实名认证的支付凭证等。
4.为确认你提交的复议申请资料真实，及未向有管辖权 法院起诉等情况，请填写《申请行政复议申明事项》(见附 件 1 ) 。
5.为顺利将有关法律文书送达给你，请填写《复议文书 送达地址确认书》(见附件2)。
请你接到本通知后10个工作日内补正申请材料(为避 免混淆，请在补正文书上注明“补正”字样；本机关地址：
深圳市福田区上步南路1001号锦峰大厦A 座27楼，联系电 话：0755-88992680)。
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三十一条、《中 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》第二十九条的规定，补 正申请材料所用时间不计入行政复议审理期限。有正当理由 不能按期补正的，应当向本机关提供相应证明材料；无正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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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由逾期不补正的，视为你放弃行政复议申请。
特此通知。
附件：1. 申请行政复议申明事项
2.复议文书送达地址确认书






[image: ]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政府
二○二五年十二月十七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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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《补正行政复议申请通知书》一式两份，一份送达申请人，一份由本机关存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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